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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45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17-093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大额存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为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根据公司募投项目进展情

况，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决定将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大额存单方式存放。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大额存单方式存放的基本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同兴达”）会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蛇口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梅龙支行（以下统称“专户存储银行”）等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7）。2017 年 4 月 25 日，

本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海通证券三方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深圳同兴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6）。 

公司于2017年3月23日将该募集资金专户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分笔转为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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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存单的方式存放，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户名 开户银行 存单号 

存单金

额（万

元） 

期限 
年利

率 
起息日 到息日 

1 深圳同兴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深圳

桃源居支行 

CD00317032

8131719461 

5904 3 个

月 

1.54% 20170328 20170628 

2 赣州市同兴达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

自贸试验区深

圳蛇口支行 

1088600000

0010803 

5000 6 个

月 

2.00% 20170323 2017092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首次大额存单到期后的款项自动转回募集资金专户，公

司将 2017 年 9 月 23 日到期后的部分存款再次将其转为以大额存单方式存放。具

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户名 开户银行 存单号 

存单金

额（万

元） 

期限 
年利

率 
起息日 到息日 

1 赣州市同兴达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

自贸试验区深

圳蛇口支行 

1088600000

0017718 

2000 3 个

月 

1.60% 20170930 20171230 

 二、公司对上述以大额存单存放的募集资金的管理： 

1、公司及赣州同兴达将上述募集资金以大额存单方式存放时，已通知保荐

机构。上述存单到期后，公司及赣州同兴达及时将资金转入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保荐机构。 

2、公司及赣州同兴达不得对上述存单设定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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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及赣州同兴达不得从上述大额存单账户直接支取资金，也不得向本

存单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之外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公司或赣州同兴达如需支取

资金，必须将上述大额存单转入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4、本大额存单不可转让。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赣州同兴达本次将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转为大额存

单进行存放，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没有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10 日 




